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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引进人才范围
第八条 人才引进范围包括：疆内外成熟稳定型人才，职能岗位匹配较高的紧缺管理型人才、紧缺的医疗专业技术人才。引进人才须紧扣医院实际需求精准施策。
第九条 具备以下对应人才类别者，可纳入全职引进范围：
A类（顶尖人才）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，正高级职称，长期坚守三甲医院临床一线。在医学领域拥有深厚专业积淀、卓越临床诊疗能力与突出科研创新实力。能够通过攻克疑难病症、突破关键技术、推动成果转化等，显著提升诊疗水平与患者生存质量，能引领学科建设跻身国内顶尖乃至国际先进行列，在行业内享有广泛影响力与高度认可。
B类（领军人才）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，副高级职称，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，正高级职称，长期深耕三甲医院临床一线。拥有扎实医学学识与深厚临床积累，临床与科研实力突出。能够运用先进技术诊治疑难病症，带领团队填补省（部）级医疗技术空白，推动技术革新与精准医疗发展，在行业内形成较高影响力与认可度。
C类（拔尖人才）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，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，副高级职称。拥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与较强创新意识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形成特色鲜明的诊疗方案，在本地区特定医疗领域具备独有的技术能力；或能够牵头制定1项及以上市级医疗质量控制标准，推动所在科室相关病种诊疗质量指标达到省（部）级先进水平，为区域医疗质量提升提供有力支撑。
D类（骨干人才）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且初始学历为全日制“双一流”院校。具备扎实的本专科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能力，能熟练掌握本专科常见疑难病症诊疗技术，在临床实践中积极参与常见疾病诊疗流程优化，协助提升科室相关病种诊疗效率，或为降低治疗费用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。
上述A类人才在年龄和引进方式上可采取“一人一策、一事一议”特殊措施；B类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；C、D类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，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第四章 优惠政策
第十一条 医院全职引进的各类人才，除享受正常工资福利待遇，对应享受以下优惠政策：
（一）住房政策
1.按照拎包入住的标准，医院为引进的A类人才提供功能齐全、舒适便利的周转房，免费配备必要家具（电）及生活用品，工作2年内免房租和暖气费，不能提供周转房的，医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租房补贴；为引进的B、C、D类人才免费提供2年功能齐全、舒适便利的宿舍；当医院无闲置宿舍可供安排时，可按照医院宿舍相关管理办法发放相应标准租房补贴。
2.引进人才本人在师域内购房且完成不动产登记，次年起可享受购房补贴。引进的A类人才享受50万元-100万元购房补贴，B类人才享受40万元购房补贴，C类人才享受20万元购房补贴，D类人才享受10万元购房补贴。按照“先购后补”的原则分3年发放，第一二年各发放30%，第三年发放40%。
3.引进的各类人才在五师双河市落户的，次年一次性发放1万元落户补贴。
（二）安家补贴政策
引进的各类人才享受一次性安家补贴5000元，在其试用期满转正后发放。
（三）生活补贴政策
引进的人才按照引进人才类别给予生活补贴，补贴标准为：A类人才3000元/月，B类人才2000元/月，C类人才1500元/月，D类人才1000元/月。
（六）配偶、子女及父母随迁政策
鼓励引进人才的配偶、子女及父母等家人把户籍迁到师市。从师市外全职引进的各类人才，其配偶原在机关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的，由医院协助向上级部门申请，根据本人条件安置到相应单位工作；其配偶在民营企业工作的，由医院协助向上级部门申请，由人社局推荐到民营企业就业；其子女（八年级及以下）随迁后可选择在师市学校就学。
（七）其他政策
1.全职引进人才办理完毕入职手续后，可按医院差旅费相关规定报销一次来院交通费及住宿费。
    2.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根据所承担科研项目的实际需求，申请专项科研资金资助，经有关部门论证后，可提供5万元-10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；对在技术创新、科研成果转化、社会发展、经济效益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予以奖励；做出突出贡献的，优先推荐为政府特贴、天山英才、兵团英才等人才项目候选人。

